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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一科技”或“公司”）全资子公司江

苏苏源光一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源光一”）为进一步完善公司的产业布

局，优化公司投资结构，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与湖南融垣晟矿业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湖南融垣晟”）以及蓝海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

海国际”）成立“伊博姆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负

责尼日利亚阿夸伊博姆自贸区的物资贸易。 

尼日利亚阿夸伊博姆自贸区由蓝海国际主导开发建设，蓝海国际与尼日利亚

政府签订了该自贸区 99年的土地租赁合同。项目于 2019年启动，疫情三年处于

暂停状态，2023年开始恢复运作。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 10,000万元。其中，苏源光一出资 5,100万元，占比 51%；

湖南融垣晟出资 2,500万元，占比 25%；蓝海国际出资 2,400万元，占比 24%。 

根据光一科技《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事项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经过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一）湖南融垣晟矿业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11MAC2RT779Q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22年11月10日 

住   所：长沙市雨花区井湾子街道湘府中路18号德思勤城市广场B1栋、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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栋1515号 

法定代表人：黄偲成 

注册资本：10,000万元整 

经营范围：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矿产资源勘查；金属与非金属

矿产资源地质勘探；煤炭开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

选矿；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煤炭洗选；采购代理服务；高品质

特种钢铁材料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有色金

属合金销售；采矿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矿山机械销售；冶金专用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供应链管理服务；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矿物洗选加工；专用设备

修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股东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 认缴出资日期 

周柳 98% 9,800 2070年10月1日 

肖红 2% 200 2070年10月1日 

实际控制人：周柳 

2、蓝海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 年 9月 10日 

法定代表人：陈学文 

企业注册地：中国 香港 

办事处地址：香港中环夏态道 12号美国银行中心大厦 25楼 2508A 室 

股东情况：刘燕娟持股 100% 

实际控制人：刘燕娟 

三、协议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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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江苏苏源光一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湖南融垣晟矿业发展有限公司 

丙方：蓝海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合作内容： 

1、项目名称：尼日利亚阿夸伊博姆自贸区贸易集采中心 

2、项目公司名称：伊博姆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 

3、项目注册地点：深圳南山区 

4、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5、股东结构组成： 

甲方股权占比 51%，出资金额 5,100万人民币，第一次实缴金额占总出资比

例的 20%，金额 1,020 万人民币。 

乙方股权占比 25%，出资金额 2,500万人民币，第一次实缴金额占总出资比

例的 20%，金额 500 万人民币。 

丙方股权占比 24%，出资金额 2,400万人民币，第一次实缴金额占总出资比

例的 20%，金额 480 万人民币。 

6、出资说明： 

6.1 分两期出资，第一次出资共实缴 2,000 万人民币，用于项目公司启动； 

6.2 第一次出资，在项目公司注册后五个工作日内实缴到位； 

6.3 第二次出资，需达到以下条件：公司获得不低于 5,000万欧元订单，并

取得购买方出口信用结算单后书面通知各股东。股东在收到通知五个工作日内将

第二期出资款实缴到位。 

7、合作方式： 

7.1 项目公司采用董事会领导下总经理负责制，甲方负责、乙方参与项目公

司的实体运营管理；丙方负责项目公司完善贸易资金路径及与尼日利亚政府关系

协调和相关手续审批。 

7.2 项目公司设董事 5名，其中：甲方推荐 3 名，乙方推荐 1名，丙方推荐

1名； 

项目公司设监事 3名，其中：甲方推荐 1名，乙方推荐 1名，丙方推荐 1名；

项目公司总经理由甲方推荐，董事会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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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甲乙丙三方声明资金是良好的、干净的、非犯罪的资金，没有任何留置

权、担保责任和涉及第三方利益。 

四、投资目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全资子公司参与对外投资，是依托投资合伙人的专业能力和经验，

降低投资风险，是拓宽投资渠道的方式，有助于子公司实现外延式扩张、把握行

业发展机会，提升公司及子公司综合竞争能力和持续盈利能力。 

2、公司在投资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等多种因素影响，投资存在

战略决策风险、投资标的选择错误的风险；投资实施过程中信息不对称、资金财

务等风险；以及整合过程中的管理风险等。如不能对投资标的及交易方案进行充

分有效的投前论证及投后管理，将面临投资失败及亏损的风险。 

3、本次对外投资使用自有资金，不会对子公司正常的运营资金产生影响。

若未来项目顺利实施则能进一步增强和提升公司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特此公告。 

 

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9 月 14日 

 


